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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65][bookmark: _Toc32426657][bookmark: _Ref35779909][bookmark: _Toc25435][bookmark: _Toc163831616]总  则
1.0.1 为规范建筑结构鉴定报告编制深度，合理评价鉴定工作质量，保证鉴定成果正确应用，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既有结构的结构性能鉴定、失效原因鉴定、设计质量鉴定及施工质量鉴定，不适用于既有建筑的日常检查、定期体检和遭遇重大灾害后的应急排查。涉诉建筑结构鉴定报告的编制深度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1.0.3 本标准对建筑结构鉴定报告编制深度的要求具有通用性。对于具体的鉴定项目，应根据项目的具体特点按本标准的相关条款执行。
1.0.4 鉴定报告编制深度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2 [bookmark: _Toc26583][bookmark: _Toc163831617][bookmark: _Toc31500][bookmark: _Ref35779913][bookmark: _Toc32426658][bookmark: _Toc163831618][bookmark: _Toc32426659]术  语
2.0.1建筑结构 building structures
在建筑中，由各种构件（梁、板、柱、墙等）组成的能够承受各种作用的体系，可细分为基础、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三个子体系。
[bookmark: _Hlk152534791]2.0.2鉴定 appraisal
根据既有资料和现场查勘、检测、监测数据，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或者专门知识，对建筑结构设计、施工、性能的审查，并确定其与特定要求的符合性，或在专业判断的基础上确定其与通用要求的符合性。
2.0.3鉴定机构 appraisal institution
开展鉴定活动的机构，该机构应依法成立并独立于鉴定所涉及的各方。
2.0.4鉴定报告 appraisal report
由鉴定机构依照规定程序出具的反映鉴定过程及鉴定结论的书面载体。
2.0.5结构性能鉴定 structural performance appraisal 
根据既有资料和现场查勘、检测、监测数据，对建筑结构性能与规定和约定要求的符合性评价，包括结构安全性、建筑抗震性能和房屋危险性评价。
2.0.6结构失效原因鉴定 appraisal of structural failure causes
根据既有资料、调查结果以及检测数据，对结构失效原因的分析和推断。
2.0.7结构设计质量鉴定 appraisal of structural design quality
根据确认的结构设计文件，对结构设计质量与规定和约定要求的符合性审查。
2.0.8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鉴定 appraisal of structural construction quality
根据既有资料和检测数据，对结构工程施工质量与规定和约定验收条件的符合性评价。
2.0.9权威部门 competent authority
法院、仲裁机构、行政主管部门和专门成立的临时调查组等。
2.0.10结构性状 structural behavior
结构所具有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的特性。
2.0.11失效状态 failure state
结构不能实现预期功能且已呈现明显特征的状态。
[bookmark: _Toc26012244][bookmark: _Toc32426660]

3 [bookmark: _Toc24160][bookmark: _Toc10501]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32426662][bookmark: _Toc10620][bookmark: _Toc163831621][bookmark: _Toc26301]3.1 设备选型
3.1.1 建筑结构鉴定报告宜区分为下列类别：
1 结构性能鉴定；
2 失效原因鉴定；
3 设计质量鉴定；
4 施工质量鉴定。
3.1.2 鉴定报告应涵盖鉴定机构已完成的所有工作，鉴定报告编制应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用词规范、内容完整、结论明确。
3.1.3 鉴定报告应由封面、结论页、正文组成，必要时应包含附件，并应顺序装订成册；除封面外，每页应有统一的页眉，页眉应含报告识别号和连续编排页码；封面和结论页应加盖鉴定机构印章，结论页应有可辨识的完整签名，全文应加盖骑缝章。
3.1.4 鉴定报告封面应包含下列内容：
1 鉴定机构认证、认可或备案标识；
2 鉴定报告名称；
3 鉴定报告编号；
4 鉴定项目名称；
5 委托单位名称；
6 鉴定机构名称；
7 鉴定报告签发日期。
3.1.5 鉴定报告封二宜包含下列内容：
1 不得部分复制报告的声明；
2 查询方式；
3 投诉和申诉处理程序；
4 鉴定机构名称；
5 鉴定机构地址；
6 鉴定机构联系方式。
3.1.6 结论页应包含下列内容，编写格式宜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
1 鉴定项目基本信息； 
2 主要结论与建议；
3 必要时的说明；
4 鉴定机构名称及印章；
5 鉴定、审核、批准人签字；
[bookmark: _Hlk184305104]6 报告签发日期。
[bookmark: _Toc32426663][bookmark: _Toc163831622][bookmark: _Toc26012247][bookmark: _Toc8997][bookmark: _Toc25069]3.2 结构层次
3.2.1 报告内容应按节、子节、段划分层次；节是分类单元，子节是分组单元，段是基本单元；节、子节、附件均应编号并设置标题，标题应置于编号之后。
3.2.2 报告正文应包括下列内容，当内容较多时宜在正文前增加目录页：
[bookmark: _Hlk171344831]1 工程概述；
[bookmark: _Hlk204000601]2 鉴定事由； 
3 鉴定依据；
4 仪器设备；
5 资料核查；
[bookmark: _Hlk184304146]6 现状调查；
[bookmark: _Hlk169789360]7 实体检测；
8 结构分析；
9 鉴定过程；
10 鉴定结论；
11 建议与说明；
12 附件。
3.2.3 报告正文应分节顺序表述，节宜按本标准第3.2.2条中的内容划分并命名；节应从1开始连续编号，可根据需要细分为若干子节、子节再细分为若干段。子节编号应含节号并应在本节内从1开始连续编号。图的名称应含编号并应在图的下方居中；表的名称应含编号并应在表的上方居中。图、表的编号应含子节号并应在本子节内从1开始连续编号；当不含子节时，图、表的编号应含节号并应在本节内从1开始连续编号。
3.2.4 附件编号应从F1开始连续，顺序应与报告正文协调，附件中节、子节、图、表的名称和编号应符合本标准第3.2.3条的要求。
3.2.5 表名应与表中所示内容呼应，表中内容应归类分栏给出，各栏内容应与其标题对应。当栏的内容为数值时，应将加括号的计量单位分别写在各栏标题后。表内数据编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内同一表栏中数值应以小数点上下对齐；
2 数值的有效位数应相同；
3 表栏中文字或数字相同时，应重复写出；
4 当表栏中无内容时，不应留白，应以一字线“一”或斜线“/”表示，且应上下对齐；
5 当表格需跨两页及以上时，应在每页重复表编号和表头，并在续排表编号前加"续"。
3.2.6 图名应与图中所示内容呼应，图中所示内容的解释宜采用阿拉伯数字标引形式，由引出线引出，并宜从下至上、从左至右，按顺时针编号。图注应列于图名正上方，图注采用数字标引序号加一字线“一 ”和注释；当图有多个分图时，应在每个分图下方采用“（a） 、 （b）……”进行编号，并应加分图名称。
[bookmark: _Toc27382][bookmark: _Toc13937]3.3 内容要素
3.3.1 工程概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名称、地点、建筑面积；
2 建筑的长、宽、高，地上与地下层数；
3 结构类别、楼盖形式及基础类型；
4 设计使用功能和当下使用功能；
[bookmark: _Hlk184892693]5 设计单位及出图日期；
6 施工单位及开、竣工日期；
7 典型楼层结构平面布置图；
8 适用时的现状照片。
3.3.2 鉴定事由应明确表述鉴定原因、由来、目的、范围和鉴定类别，内容应与委托要求一致，实际工作与委托要求的任何偏离应进行说明。
3.3.3 鉴定依据应列出与当下鉴定相关并实际采用的主要标准规范，宜按鉴定标准、设计标准、验收标准、检测标准的顺序列出，应注明标准规范名称、编号、年号和版本号；采用失效版本的标准规范时应给出说明。
3.3.4 鉴定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应列表给出，应包括仪器设备名称、标识号、产权人、校准状态等信息。涉及结构分析时，应给出分析软件的名称、版本、发布人、所有人等信息。
3.3.5 应收集并审核相关设计图纸、施工资料及相关的运维资料，资料核查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收集到的资料清单；
2 资料的完整性评价；
3 与鉴定相关的信息摘要；
4 对后续工作的建议。
3.3.6 现状调查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现状调查工作的范围、内容、深度；
2 结构性状评价；
3 与资料核查结果的一致性评价；
4 对后续工作的建议。
3.3.7 实体检测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方法的选择和确认； 
2 抽样及检测过程；
3 检测结果及其应用说明。
3.3.8 结构分析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分析软件；
2 模型参数及定值依据；
3 满足鉴定需要的分析结果。
3.3.9 鉴定过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鉴定类别、范围；
2 层次、项目的划分；
3 各层次、各项目的评级过程及结论；
4 整体的评级过程及结论。
3.3.10 鉴定结论应响应鉴定目的和鉴定类别并应规范表述，应经得起合理性检验。
3.3.11 建议与说明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鉴定标准或委托方要求的处理建议；
2 保持鉴定结论持续有效的条件；
3 偏离鉴定条件时的对策；
4 鉴定结论被证明有误时的纠正措施。
[bookmark: _Toc31164][bookmark: _Toc26472]3.4 评价规则
3.4.1 鉴定报告质量可根据其与本章相关条款的符合程度进行满意性评价，评价结果可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
3.4.2 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评价为不满意：
1 不满足本标准第3.1.3条、第3.3.10条的规定时；
2 结论的导出缺乏合理路径时；
3 各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信息时；
4 被证明为虚假报告时。
3.4.3 结构性能鉴定报告质量可根据本标准附录B进行评分。
4 [bookmark: _Toc4322][bookmark: _Toc17082]现状调查与实体检测
[bookmark: _Toc10371][bookmark: _Toc28416]4.1 现状调查
4.1.1 石质构件的岩石抗压强度可按单个构件检测，若对同类型岩石构件按批量进行检测，抽检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204070658][bookmark: _Hlk185845384]1 场地与环境；
2 地基基础；
3 主体结构； 
4 当下的结构工作状态；
[bookmark: _Hlk205893113]5 必要时对周边建筑的调查；
[bookmark: _Hlk204247000]6 对后续工作的建议。
4.1.2 场地与环境调查结果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稳定性类别、地段类别及场地类别；
2 气象环境；
3 结构工作环境； 
4 与设计预期的符合性。
4.1.3 地基基础调查结果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周边沉降迹象；
2 附属管线及工作设备的运行情况；
3 门、窗的开启情况；
4 主体结构中存在的与地基沉降、基础承载力不足相关的裂缝与变形；
5 对后续工作的建议。
4.1.4 主体结构调查结果应分段表述，宜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体系与整体牢固性；
2 构件布置与连接；
3 缺陷与损伤
4 位移与变形；
5 结构性状评价；
6 对后续工作的建议。
4.1.5 当设计图纸缺失时应进行现场测绘；当设计图纸不全或与现场验证结果不符时应根据测绘结果进行补正。
4.1.6 现场测绘应包括建筑图纸的测绘和结构图纸的测绘。
4.1.7 建筑图纸的测绘深度应能满足确定荷载的需要，应提供主要建筑平面图，宜提供建筑立面图、典型剖面图，图纸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204072471]1 建筑平面图宜包括以下内容： 
[bookmark: _Hlk204071790]1）承重结构的轴线、轴线编号、构件截面尺寸、定位尺寸和总尺寸； 
2）非承重墙、门窗等非承重构件的截面尺寸、定位尺寸；
3）主要空间的使用名称；
4）必要时的设备规格、位置等；
5）楼层及楼层标高； 
6）地面与屋面建筑做法； 
7）必要时的建筑设备和生产设备的规格、位置等。 
2 建筑立面图宜包括以下内容： 
1）建筑两端等主要部位的轴线和编号； 
2）建筑立面外轮廓及主要结构和建筑部件的可见部分； 
3）楼层标高、层高、建筑总高度；  
3.建筑剖面图宜包括以下内容： 
1）剖面位置应取层高、层数不同、内外空间比较复杂的部位；
2）在底层平面标明剖切线位置及编号； 
3）主要内、外承重墙、柱的轴线，轴线编号，转折剖切时转折处的轴线号； 
4）剖切到的结构构件和建筑构配件。
4.1.8 结构图纸的测绘深度应能满足建立结构分析模型的需要，结构平面图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定位轴线和轴线编号；
2 构件的平面位置、截面尺寸及必要的定位尺寸； 
3 楼（屋）面采用预制板时注明板的跨度方向；
4 现浇板板厚； 
5 砌体结构有圈梁、构造柱时，注明位置、截面尺寸等； 
6 节点连接形式、构造和尺寸等；
7 存在改、扩建时，对新老结构的区分。 
4.1.9 缺陷、损伤与变形宜进行全数检查，检查结果的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缺陷、损伤宜分类进行表述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级评价，可分为轻微、一般和严重三个等级；分级指标宜根据相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或相关鉴定标准确定，验收规范和鉴定标准未规定时可根据鉴定的需要进行自定义；自定义的分级标准宜采用图片、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述；
2 应以构件作为基本单元进行评价，构件的分级取各类检查结果的最低级；
[bookmark: _Hlk204253536]3 应将评级为严重的构件在结构平面布置图中逐一标出；当楼层较多时部分楼层的检查结果可以列表的方式逐一给出；
4 应选取典型构件，采用照片、图片、文字相结合的方式描述缺陷或损伤的位置、形态及变形的方向、大小等；
5 未检查到的区域应在结构平面布置图中标出；
6 宜对缺陷、损伤、变形的原因进行初步判断，并对后续工作提出建议。
4.1.10 宜根据现状调查结果对结构性状进行评价。
4.1.11 对周边建筑的调查应给出周边建筑与鉴定对象及潜在影响源的空间关系，宜给出周边建筑的结构体系、平面尺寸和高度信息。
[bookmark: _Toc2532][bookmark: _Toc24285]4.2 实体检测
[bookmark: _Hlk204265117]4.2.1 实体检测宜采用随机抽样和重点抽样结合的方式，应根据鉴定目的、资料核查和现状调查结果确定检测项目，宜包括下列检测项目并分子节进行表述：
1 材料强度；
2 截面尺寸；
3 钢筋配置情况；
4 整体变形；
5 必要时的连接构造；
6 现状调查中发现的严重缺陷、损伤和构件变形；
7 必要时的恒载和特定使用荷载；
8 鉴定涉及的其他项目。
4.2.2 应根据检测结果对检验项目进行批评价，批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计数抽验方案进行评价时，应明确表述检验批划分、检测类别、检验批容量、样本选取方式及样本容量、样本检测结果、不符合数、合格判定数及评价结果，宜按表4.2.2-1给出检测结果。
表4.2.2-1 计数抽样方案检测结果汇总表
	检验批
	检验批容量
	受检构件
	设计值
	检测值
	允许偏差
	评价结果
	批评价
结果

	
	
	序号
	构件位置
	
	
	
	
	

	
	
	1
	
	
	
	
	
	

	
	
	2
	
	
	
	
	
	

	
	
	…
	…
	…
	…
	…
	…
	


2 采用批推定方案进行评价时，应明确表述检验批划分、检测类别、样本选取方式及样本容量、样本检测结果、样本均值、样本标准差、推定上限、推定下限及推定值, 宜按表4.2.2-2给出检测结果。
[bookmark: _Hlk204956515]表4.2.2-2 批推定方案检测结果汇总表
	检验批
	受检构件/测区
	检测值
	样本
均值
	样本
标准差
	推定
上限
	推定
下限
	推定值

	
	序号
	构件/测区位置
	
	
	
	
	
	

	
	1
	
	
	
	
	
	
	

	
	2
	
	
	
	
	
	
	

	
	…
	…
	…
	
	
	
	
	


3 当仅根据校核性检测进行评价时，应列表给出检测结果，表中应包括受检构件、检测值、设计值和评价结果并对评价规则进行说明。
4.2.3 截面尺寸宜按构件类型进行归类并按计数抽验方案进行评价，宜按表4.2.2-1给出检测结果。
4.2.4 钢筋配置宜按构件类型进行归类并按计数抽验方案进行评价，检测参数应包括主筋根数、箍筋间距和加密区长度，宜按表4.2.2-1给出检测结果；钢筋直径可根据校核性检测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26012251]4.2.5 材料强度宜按批推定方案进行评价，宜按表4.2.2-2给出检测结果。
[bookmark: _Toc32426667][bookmark: _Toc26012252]4.2.6体变形检测结果表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方法的描述；
2 测线轴线位置、顶点和底点的标高、两个正交方向顶点相对于底点的偏移；当偏移量较大时，宜提供两个正交方向不同标高处相对于底点的偏移；
3 在顶层平面图中各测点处应标注顶点相对于底点的偏移方向和偏移量，顶层平面图中部宜标注各测点两个正交方向的平均偏移量；偏移量较大的测线宜分别图示两个正交方向偏移与标高的关系;
4 立面设计存在凹凸时应分段进行检测并提供检测成果；
5 可能时宜提供原始水平基准面的高差；
6 考虑施工偏差和预期偏移的修正说明。
[bookmark: _Hlk204265207]4.2.7 连接构造检测结果的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图片、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述；
2 焊接节点检测成果应包括所测节点位置、焊缝长度及其他外观尺寸等；
3 螺栓连接检测成果应包括所测节点位置、螺栓规格、数量、间距等；
4 箍筋配置检测成果应包括所测位置、箍筋直径、间距、加密区长度；
5 拉结筋配置检测成果应包括所测位置、拉结筋直径、间距、长度等；
6 必要时应提供详细节点构造图。
4.2.8典型缺陷、损伤检测结果宜采用图片、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述，宜描述其位置、范围、形态、长度、宽度、深度等特征。
4.2.9构件变形检测结果的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墙等竖向构件的倾斜检测成果应包括所测构件位置、高度、倾斜方向、倾斜量、倾斜率、规范限值等；
2 梁、板、屋架及其他水平构件挠度检测成果应包括所测构件位置、跨度、支座相对高度、跨中相对高度、挠度值、规范限值等，必要时可根据沿跨度方向不同位置的相对高度绘制变形图。
4.2.10恒载检测结果应包括材料容重和厚度，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测方法；
2 抽样位置、样本检测结果、样本容量、样本均值、样本标准差；
3 推定上限、推定下限。
4.2.11 基础检测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开挖位置；
2 基础类型、尺寸、埋深；
3 基础材料强度；
4 变位、开裂、腐蚀和损伤。
5 [bookmark: _Toc32676][bookmark: _Toc20967]结构分析
5.0.1 结构分析结果宜按下列内容划分为子节或分段进行表述：
1 分析软件说明；
2 参数输入汇总；
3 结果输出汇总。
5.0.2 应说明所用软件的名称、版本、发布人、所有权人及使用人，必要时应说明软件的验证和确认过程。
5.0.3 参数输入应包括下列内容并应说明其取值依据：
1 结构基本信息；
2 自然条件；
3 材料强度；
4 主要荷载或作用；
5 特殊构件；
6 损伤、变形的影响；
7 其他需要说明的参数调整。
5.0.4 结构基本信息宜列表给出，内容应符合表5.0.4的规定。
表5.0.4 结构基本信息汇总表
	建筑层数（地上/地下）
	
	房屋高度（m）
	

	结构形式
	
	基础形式
	

	结构安全等级
	
	抗震设防类别
	

	设计工作年限
	
	后续工作年限
	


5.0.5 自然条件宜列表给出，内容应符合表5.0.5的规定。
表5.0.5 自然条件汇总表
	基本风压（kN/m2）
	
	基本雪压（kN/m2）
	

	地面粗糙度类别
	
	地震分组
	

	场地地震基本烈度
	
	建筑场地类别
	

	抗震设防烈度
	
	抗震措施
	

	设计地震基本加速度
	
	结构阻尼比
	


[bookmark: _Toc163831626][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9]5.0.6 材料强度应按构件类型分批给出，宜区分为按设计文件取值、按现场检测结果取值和综合分析取值三个方式；必要时应按现场检测结果给出单个构件的材料强度。
5.0.7 荷载或作用的表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结合调查检测结果给出装修荷载和运行设备荷载实际值；
2 应给出屋面、楼面均布荷载标准值；
3 应给出作用分项系数；
4 适用时，应给出人防荷载取值、温度作用参数取值；
5 适用时，应给出可变荷载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系数。
5.0.8 应列出特殊构件并说明需要特殊处理的依据。
5.0.9 分析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输出的范围和深度应满足鉴定的需要：
1 结构三维分析模型； 
2 包含轴线的相关楼层荷载分布图；
3 包含轴线的相关楼层验算结果图；
4 验算不满足的构件汇总表；
5 存在不满足的构件的楼层验算结果汇总表；
6 适用时，应给出楼层综合抗震指数、整体稳定分析和抗倾覆验算结果。
5.0.10 应按楼层顺序列表给出所有验算不满足的构件，当不满足的构件数量较多时，可仅列出其中典型构件，应在楼层结构平面图中标记所有不满足的构件，列表内容应符合表5.0.10的规定。
表5.0.10 验算不满足的构件汇总表
	楼层
	构件类别
	构件轴线号
	设计值/实际值
	验算值
	评价结论

	
	
	
	
	
	

	…
	…
	…
	…
	…
	…


5.0.11 简单结构或局部构件采用人工计算复核时，应给出计算过程。

6 [bookmark: _Toc3805][bookmark: _Toc22702]结构性能鉴定
[bookmark: _Toc15344][bookmark: _Toc18139]6.1 一般规定

6.1.1 结构性能鉴定可细分为下列子类别：
1 安全性鉴定；
2 抗震性能鉴定；
3 危险性鉴定；
4 专项鉴定；
5 综合鉴定。
6.1.2 安全性鉴定和抗震性能鉴定应同时进行，可分别编制报告或统一编制报告；统一编制报告时，相关节中的内容应满足鉴定的需要；仅进行安全性鉴定时应说明其合理性。
6.1.3 抗震性能鉴定和危险性鉴定的对象应为整体结构，安全性鉴定的对象可为局部结构或约定的构件。当鉴定对象为局部结构或约定的构件时，结构分析宜整体建模，应说明鉴定范围的边界条件和鉴定范围外的参数取值依据。
6.1.4 现状调查、实体检测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规定；结构分析应符合本标准第5章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500][bookmark: _Toc22089]6.2 安全性鉴定
6.2.1 鉴定目的中应明确表述鉴定场景及后续工作年限，后续工作年限不应小于设计剩余工作年限。
6.2.2 鉴定过程应分子节或分段进行表述，宜划分为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鉴定系统三个部分。
[bookmark: _Hlk190683964]6.2.3 地基基础评级应考虑既有或潜在的不利影响，按场地稳定性、地基变形、承载力分别进行评级，宜按表6.2.3给出评级过程。
表 6.2.3   地基基础评级安全性等级评级过程
	项目
	评定等级
	评级说明

	场地稳定性
	
	

	地基变形
	
	

	地基基础承载力
	
	

	地基基础安全性等级
	
	取各项目评级中的最低级


6.2.4 主体结构安全性鉴定应按构件、代表层和子系统三个层次逐评定，每一层次应划分为四个安全性等级。当仅对局部进行安全性鉴定时，可根据结构体系的构成情况和实际需要，仅进行至某一层次。
[bookmark: _Hlk190333706]6.2.5 构件安全性应按承载能力、构造与连接、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和损伤 （含腐蚀损伤）四个鉴定项目分别进行评级，并应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宜按表6.2.5给出全部、和；当级构件数量较多时，可仅列出其中典型构件，但应在楼层结构平面图中标记所有级构件。
表6.2.5 构件安全性等级评级过程
	序号
	楼层
	构件
类型
	轴线
位置
	承载能力
	构造与连接
	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
	损伤
	评级结果

	
	
	
	
	
	
	
	
	

	…
	…
	…
	…
	…
	…
	…
	…
	…


6.2.6 宜对鉴定范围内所有楼层逐层进行评级，当选取代表层进行评级时，应说明代表层的选取依据。
6.2.7 宜按表6.2.7给出各层安全性评级过程及评级结果。
表6.2.7  层安全性评级过程及评级结果
	序号
	代表层
	构件集类别
	构件
类别
	各等级构件数量（占比%）
	构件集
评级结果
	层评级结果

	
	
	
	
	
	
	
	
	
	

	
	
	主要构件集
	柱
	
	
	
	
	
	

	
	
	
	墙
	
	
	
	
	
	

	
	
	
	梁
	
	
	
	
	
	

	
	
	
	…….
	
	
	
	
	
	

	
	
	一般构件集
	板
	
	
	
	
	
	

	
	
	
	次梁
	
	
	
	
	
	

	
	
	
	…….
	
	
	
	
	
	


[bookmark: _Hlk212021165]6.2.8 宜按表6.2.8-1给出结构承载功能等级评级过程，宜按表6.2.8-2给出主体结构安全性评级过程。
表6.2.8-1 主体结构承载功能等级评级
	主体结构承载功能
	各等级代表层数量（占比%）
	评级结果

	
	
	
	
	
	

	
	
	
	
	
	


表6.2.8-2  主体结构安全性评级过程
	项目名称
	安全性等级
	评级说明

	结构承载功能等级
	
	

	结构整体性等级
	
	

	结构侧向位移等级
	
	

	主体结构安全性等级
	
	


6.2.9 围护结构的评级过程表述宜符合主体结构安全性评级过程的要求。
6.2.10 鉴定单元的安全性鉴定评级，应根据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以及与整幢建筑有关的其它安全问题进行评定，宜按表6.2.10给出鉴定单元安全性评级过程。
表6.2.10  鉴定单元评级过程
	项目名称
	安全性等级
	评级说明

	地基基础
	
	

	主体结构
	
	

	围护结构
	
	

	直接判定项
	
	

	鉴定单元
	
	


6.2.11 当需要进行可靠性评级时，应参照安全性评级要求给出使用性评级过程和评级结果，应根据安全性评级结果和使用性评级结果进行综合评定并给出评级过程。
[bookmark: _Hlk187831682]6.2.12 建议和说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依据鉴定标准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
2 当评级结果为或级时，宜建议开展危险性评定；
3 宜给出在后续工作年限内日常检查和维护的建议；
4 应作出鉴定结论不能直接用于加固施工的说明；
5 应给出鉴定结论失效条件的说明。
[bookmark: _Toc31287][bookmark: _Toc31692]6.3 抗震性能鉴定
[bookmark: _Hlk188362566]6.3.1 鉴定目的中应明确表述下列内容：
1 抗震设防烈度、抗震设防类别；
2 后续工作年限；
3 抗震鉴定类别及其确认依据。
[bookmark: _Hlk188363202][bookmark: _Hlk192346606][bookmark: _Hlk190784219]6.3.2 鉴定过程应划分场地与地基基础、抗震措施、抗震承载力三个子节进行表述。
[bookmark: _Hlk190770626]6.3.3 场地鉴定应对地段进行建筑抗震影响的划分并提供场地类别，对不利地段尚应提供地震稳定性评价结论和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的增大系数。
6.3.4 地基与基础鉴定过程的表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190781778]1 应提供地基基础现状的鉴定过程及结论；
[bookmark: _Hlk190781813]2 可不进行地基与基础抗震鉴定时，应说明理由；
[bookmark: _Hlk192146805]3 需进行地基与基础抗震鉴定时，应表述鉴定过程及结论。
[bookmark: _Hlk190782901]6.3.5 抗震措施鉴定及鉴定过程的表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结构类别和抗震鉴定类别进行抗震措施的核查；
2 当存在抗震构造要求调整时，应说明依据；
3 当根据抗震措施核查结果直接作出综合抗震能力满足或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时，应说明依据。
6.3.6 砌体房屋抗震措施鉴定过程及结果宜按表6.3.6进行表述。
表6.3.6   砌体房屋抗震措施核查结果汇总表
	核查项目
	[bookmark: _Hlk192174509]检查（检测）结果
	标准要求
	核查结论

	序号
	项目
	子项目
	
	
	

	1
	房屋高度和层数
	高度
	
	
	

	
	
	层数
	
	
	

	2
	结构体系
	横墙间距
	
	
	

	
	
	高宽比
	
	
	

	
	
	规则性
	
	
	

	3
	材料实际强度
	砌筑块材
	
	
	

	
	
	砂浆
	
	
	

	4
	整体性连接
	圈梁
	
	
	

	
	
	构造柱
	
	
	

	
	
	连接构造
	
	
	

	
	
	支承长度
	
	
	

	5
	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连接
	局部尺寸
	
	
	

	
	
	连接构造
	
	
	

	
	
	支承长度
	
	
	


[bookmark: _Hlk192174613]注：1 子项目可根据实际需要展开；
    2 检查（检测）结果可指向查勘、检测章节；
    3 标准要求可指向相关标准条款号。
[bookmark: _Hlk192230122]6.3.7 钢筋混凝土房屋抗震措施鉴定过程及结果宜按表6.3.7进行表述。
表6.3.7  钢筋混凝土房屋抗震措施核查结果汇总表
	核查项目
	检查（检测）结果
	标准要求
	核查结论

	序号
	项目
	子项目
	
	
	

	1
	房屋高度和层数
	高度
	
	
	

	
	
	层数
	
	
	

	2
	结构体系
	平面局部突出
	
	
	

	
	
	立面局部缩进
	
	
	

	
	
	楼（屋盖）长宽比
	
	
	

	3
	材料
实际强度
	砂浆
	
	
	

	
	
	混凝土
	
	
	

	4
	配筋
	柱配筋
	
	
	

	
	
	梁配筋
	
	
	

	
	
	墙配筋
	
	
	

	5
	与主体结构连接
	拉结筋间距
	
	
	

	
	
	拉结筋长度
	
	
	


注：1 子项目可根据实际需要展开；
    2 检查（检测）结果可指向查勘、检测章节；
    3 标准要求可指向相关标准条款号。
6.3.8 其他结构类别房屋抗震措施鉴定过程及结果宜根据鉴定标准要求逐项列出。
[bookmark: _Hlk192341759][bookmark: _Hlk192346490][bookmark: _Hlk192343292]6.3.9 对主体结构的抗震能力进行验算时，应通过现场详细调查、检查、检测或监测取得主体结构的有关参数，结构分析输入应给出有关参数的取值及取值依据。
[bookmark: _Hlk192342330]6.3.10 抗震能力验算方法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192346206][bookmark: _Hlk192346167]1 C类建筑，应按现行设计标准的要求进行抗震鉴定；当限于技术条件，难以按现行标准执行时，允许调低其后续工作年限，并按 B类建筑的要求从严进行处理；
2 采用现行设计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时，A类建筑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不低于现行标准相应值的0.80倍，或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不低于现行标准相应值的0.85倍；B类建筑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不低于现行标准相应值的0.90倍。同时，上述参数不应低于原建造时抗震设计要求的相应值；
[bookmark: _Hlk192345728]3 对于A类和B类建筑中规则的多层砌体房屋和多层钢筋混凝土房屋，宜采用以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表达的简化方法进行抗震能力验算，且不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抗震要求；
4 A类多层砌体房屋第一级鉴定时，抗震承载力可采用抗震横墙间距和宽度的限值进行简化验算；
5 结构分析输入应给出验算方法及其选择依据。
6.3.11 A类多层砌体房屋第一级鉴定采用抗震横墙间距和宽度的限值进行简化验算时，结构分析输出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设防烈度；
2 楼层总数；
3 按楼层给出砂浆强度值及定值依据；
4 按楼层给出承重横墙间距和纵墙承重房屋宽度的实际值及定值依据；
5 按楼层给出承重横墙间距和纵墙承重房屋宽度的限值及定值依据。
6.3.12 A类和B类多层砌体房屋采用以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进行简化验算时，结构分析输出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类别、结构类型、后续工作年限；
2 设防烈度、场地类别、设计地震分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3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调整系数的值及定值依据；
4 烈度影响系数、体型影响系数、局部影响系数的值及定值依据；
5 主要结构参数的值及定值依据；
6 楼层平均抗震能力指数、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和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
6.3.13 A类和B类多层钢筋混凝土房屋采用以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进行简化验算时，结构分析输出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类别、结构类型、后续工作年限、结构自振周期、阻尼比；
2 设防烈度、场地类别、设计地震分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3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调整系数的值及定值依据；
4 墙、柱抗震等级，承载力验算和抗震构造措施要求不同时应分别给出；
5 烈度影响系数、体型影响系数、局部影响系数的值及定值依据；
6 多、高层建筑整体计算的嵌固部位和底部加强区范围；
7 主要结构参数的值及定值依据；
8 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或构件承载力验算结果。
6.3.14 采用现行设计标准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时，结构分析输出应包含现行设计标准规定的验算条件和验算项目。
6.3.15 鉴定结论应对场地、地基与基础、抗震措施、抗震承载力鉴定结果进行汇总，并对建筑整体抗震性能进行评价；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建筑宜列出不符合项目、程度和范围。
6.3.16 建议和说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建筑应说明其后续使用年限；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建筑应提出相应的抗震减灾对策和处理意见；
2 发现存在非抗震性缺陷时，宜提出进行安全性的建议；
3 应作出鉴定结论不能直接用于加固施工的说明；
4 应给出鉴定结论失效条件的说明。
[bookmark: _Toc28272][bookmark: _Toc3578]6.4 危险性鉴定
6.4.1 当安全性等级鉴定为或级时，宜进行危险性鉴定。
6.4.2 鉴定目的中应明确鉴定委托人，委托人应为受鉴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宜提供证明委托人具备相关民事权利的证明材料影印件。
[bookmark: _Hlk191026708][bookmark: _Hlk204764299]6.4.3 当现场调查识别出严重风险时，应采用文字和照片对风险进行描述；当依据识别出的 风险可以直接评定为D级时，可不开展后续工作，直接进行判定。当依据识别出的风险尚不能直接评定为D级时，应针对识别出的风险应采取有效措施，未采取有效措施前宜暂停后续工作。应说明恢复工作时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
[bookmark: _Hlk204848320]6.4.4 鉴定过程应分子节进行表述，宜划分为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和鉴定房屋三个部分。
[bookmark: _Hlk188344268][bookmark: _Hlk204843889]6.4.5 地基危险性状态鉴定过程应包括地基承载力、地基沉降和土体位移等内容，宜分段进行表述，可按表6.4.5给出评级过程： 
表 6.4.5   地基危险性评级过程
	项目
	评定等级
	评级说明

	场地稳定性
	
	

	地基承载力
	
	

	地基沉降
	
	

	土体位移
	
	

	地基危险性评价级
	
	取各项目评级中的最低级


6.4.6基础鉴定过程应划分为基础构件和基础层两个层次进行表述，表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构件鉴定应包括承载能力、构造与连接、裂缝和变形等内容，应说明评定结果及其依据；存在危险点的构件宜按表6.4.6给出评级过程：
表 6.4.6   基础构件危险点评级过程
	项目
	评定等级
	评级说明

	承载能力
	
	

	构造与连接
	
	

	裂缝和变形
	
	

	构件危险性评级
	
	取各项目评级中的最低级


2 基础层危险性等级的评定应给出基础构件总数、危险基础构件数量、基础危险构件综合比例、基础层危险性等级评定结果及评定依据。
[bookmark: _Hlk204855898]6.4.7上部结构鉴定过程应划分为构件、楼层与整体结构三个层次进行表述，表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204854113]1 构件鉴定应包括承载能力、构造与连接、裂缝和变形等内容，应按构件材料类别分别说明评定结果及其依据；存在危险点的构件宜按表6.4.7给出评级过程：
[bookmark: _Hlk204854163]表 6.4.7-1  上部结构构件危险点评级过程
	[bookmark: _Hlk204855023]序号
	轴线位置
	[bookmark: _Hlk204854998]项目
	评定等级
	评级说明

	
	
	承载能力
	
	

	
	
	构造与连接
	
	

	
	
	裂缝和变形
	
	

	
	
	构件危险性评级
	
	取各项目评级中的最低级



[bookmark: _Hlk204855863]2 楼层危险性鉴定应从基础层开始自下向上逐层给出评定过程，每层应按构件类别分别给出构件总数和其中危险构件数量、楼层危险构件综合比例、楼层危险性评定等级及评定依据，宜按表6.4.7-2给出楼层危险性鉴定过程。
表 6.4.7-2  楼层危险性评级过程
	序号
	层号
	构件类型
	构件
数量
	危险构件数量
	综合
比例
	评级
结果
	评定依据

	
	
	中柱
	
	
	
	
	

	
	
	边柱
	
	
	
	
	

	
	
	角柱
	
	
	
	
	

	
	
	墙
	
	
	
	
	

	
	
	中梁
	
	
	
	
	

	
	
	边梁
	
	
	
	
	

	
	
	屋架
	
	
	
	
	

	
	
	次梁
	
	
	
	
	

	
	
	楼板
	
	
	
	
	

	
	
	围护构件
	
	
	
	
	


3 整体结构危险性鉴定应给出整体结构危险构件综合比例、危险性评定等级及评定依据。
[bookmark: _Hlk187830299]6.4.8房屋危险性等级应综合地基危险性鉴定结果、基础及上部结构各层危险性鉴定结果，根据房屋危险性等级判定准则进行评定，应给出评定过程、结果和依据。当根据危险构件影响范围直接评定其危险性等级时，应在结构平面图中标注影响范围并给出总受影响面积、房屋鉴定面积以及两者的比值。
6.4.9 鉴定结论应明确给出危险性等级及等级说明。
[bookmark: _Hlk188259449]6.4.10 建议和说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提出与鉴定结论对应的处理建议；
2 当评级结果为或级时，宜给出向行政主管部门汇报的建议；
3 当评级结果为或级时，宜给出在后续日常检查和维护的建议。
7 [bookmark: _Toc5363][bookmark: _Toc1770]结构失效原因鉴定
[bookmark: _Hlk204098097][bookmark: _Hlk191371302][bookmark: _Hlk204099774][bookmark: _Hlk185926686][bookmark: _Hlk204099812]7.0.1 当结构出现整体失效或局部失效时，应进行失效原因鉴定，必要时尚宜进行结构设计质量鉴定和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鉴定。
[bookmark: _Hlk211953091]7.0.2 结构设计质量鉴定应符合本标准附录C的规定，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鉴定应符合本标准附录D的规定。
7.0.3 失效原因鉴定应由权威部门委托或由相关潜在责任方共同委托。
7.0.4 资料核查结果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失效过程；
2 结构服役历史；
3 失效发生时实际工作状况；
4 失效发生时使用荷载的大小和位置；
[bookmark: _Hlk185924178]5 失效发生前、后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6 失效发生前、后气候条件；
7 失效发生前、后环境条件；
8 失效发生前、后邻近建筑状况。
[bookmark: _Hlk185862599][bookmark: _Hlk185862316]7.0.5 初勘结果应体现在结构平面布置图中，设计图纸缺失时应根据资料调查和现场初勘结果绘制结构平面布置图，恢复的图纸应经房屋所有人和实际使用人确认。结构平面布置图中应标识坍塌范围、损伤程度，并应区分为影响区域和非影响区域。
[bookmark: _Hlk191373920][bookmark: _Hlk191373988][bookmark: _Hlk188014253]7.0.6 对影响区域内的构件应进行全数检查，对非影响区域的构件可进行重点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损伤和变形并应区分既有损伤、失效损伤和应急救援造成的损伤。检查结果应列表给出，典型损伤和变形宜用照片示例；当受影响区域内的构件较多时，检查结果可体现在结构平面布置图中。
7.0.7 应根据检查结果确定检测项目，检测及检测成果的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影响区域内的构件宜进行全数检测，对非影响区域的构件可进行抽样检测；
2 材料强度检测应采用直接法或采用直接法修正的间接法，直接法宜优先采用从结构实体中取得试件的检测方法，测区或测位宜布置在邻近损伤的部位；
3 材料容重宜分别采用重点抽样和随机抽样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宜给出抽样位置、样本容量、检测值、0.5分位数推定上限、推定下限；
4 装修、保温、防水等建筑做法和覆土厚度宜采用重点抽样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宜给出抽样位置并考虑失效造成的扰动影响；
5 缺陷、损伤、截面尺寸检测结果应考虑失效造成的影响。
7.0.8 结构分析应优先选用通用分析软件，采用结构设计软件时应对其适用性进行论证。
7.0.9 宜分别采用标准组合工况和基本组合工况进行结构分析。
[bookmark: _Hlk188020134]7.0.10 标准组合工况的结构分析模型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平面布置、构件尺寸、材料强度应取检测值； 
2 荷载和作用应取实际值；
3 应考虑既有损伤和缺陷的影响；
4 不应考虑分项系数、结构重要性系数和其他内力调整系数。
7.0.11 基本组合工况的结构分析模型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平面布置、构件尺寸、材料强度应取检测值； 
2 荷载和作用应取实际值；
3 应考虑既有损伤和缺陷的影响；
4 应考虑材料分项系数和作用分项系数；
5 可不考虑结构重要性系数和其他内力调整系数。
7.0.12 应对结构分析结果进行合理性检查，当结构分析结果与查勘结果不符时，应核查模型参数和查勘结果的可靠性，并根据核查结果重新进行结构分析。
7.0.13 结构分析结果应同时给出给出标准组合和基本组合的结果，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总体输入信息；
2 主要结构参数；
3 典型楼层结构平面布置示意图；
4 典型楼层荷载简图；
5 典型构件和节点承载力验算结果。
7.0.14 鉴定过程应列表给出关键失效构件的抗力、作用效应及其比值，宜进行抗倒塌分析和倒塌过程推演。
[bookmark: _Hlk187849768]7.0.15 鉴定结论应给出抗力低于预期和/或作用效应高于预期的原因。
7.0.16 建议和说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给出“不宜依据鉴定结论直接进行责任划分”的说明；
2 应给出鉴定结论适用条件的说明。
[bookmark: _Toc32426677]

[bookmark: _Toc24187][bookmark: _Toc25070]附录A鉴定报告结论页
报告编号：                                                      第   页共   页
	建筑名称
	
	地址
	

	委托单位
	
	联系方式
	

	建筑面积
	             （m2）
	鉴定面积
	            （m2）

	层数
	地下   层； 地上   层
	鉴定范围
	整体 局部：

	设计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功能
	住宅 办公楼 宾馆 饭店 商场 体育场馆 医疗用房
中小学、幼儿园校舍 其他学校建筑 工业厂房 其他：

	结构形式
	砌体 底部框架砌体 混凝土排架 混凝土框架 框架剪力墙 
 剪力墙 钢结构 木结构 其他：

	地基基础
	天然地基 复合地基 桩基 独立基础 条形基础 筏板基础 
箱型基础 其他：

	抗震设防
	抗震设防类别：               抗震设防烈度：

	结构体系
	合理 基本合理 
不合理
	结构布置
	规则 平面不规则 
竖向不规则

	勘察单位
	
	勘察资料
	齐全 不全 缺失

	设计单位
	
	设计资料
	齐全 不全 缺失

	施工单位
	
	施工资料
	齐全 不全 缺失

	服役经历
	使用功能： 改变 未改变 其他：
加固改造： 发生 未发生 其他：
遭遇灾害： 发生 未发生 其他：

	结构性状
	 状态良好 轻微损伤 中度损伤 严重损伤 失效状态

	使用状态
	[bookmark: OLE_LINK1] 正常使用状态 限制使用状态 闲置状态 其他：

	鉴定依据
	

	结论与建议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续下页）
  X X X X X X
（印章）
X X X X年X X月X X日


	批准人
	
	审核人
	
	鉴定人
	


[bookmark: _Toc32426705][bookmark: _Toc163831627][bookmark: _Toc13178][bookmark: _Toc17919]附录B 鉴定报告质量快速评价表
	[bookmark: _Toc32426706]序号
	项目
	评价指标
	得分
	总分
	是否为约束指标
	实际得分

	1
	工程
概况
	 工程概况信息完整清晰
	1
	2 
	
	

	
	
	 包含必要的产权等信息
	1
	
	
	

	2
	鉴定
事由
	 鉴定背景与目的
	1
	7 

	
	

	
	
	 鉴定范围与内容
	1
	
	
	

	
	
	 鉴定类别
	1
	
	
	

	3
	鉴定
依据
	相关性
	1
	
	
	

	
	
	有效性
	1
	
	
	

	4
	仪器
设备
	 主要仪器、设备和软件
	1
	
	
	

	
	
	 无文字性错误
	1
	
	
	

	5
	资料
审核
	 资料调查
按本标准3.0.14、6.1.4评价
	5
	15 
	
	

	6
	现状
调查
	 现场查勘
按本标准3.0.16、6.1.4、6.1.5、6.1.6评价
	10
	
	
	

	7
	实体
检测
	 检测与监测项目和项目概述中鉴定范围与内容相符
	3
	20
	是
	

	
	
	 方法的选择和确认，与标准方法发生偏离、扩展时有说明
	3
	
	
	

	
	
	 描述抽样方法及过程
	2
	
	
	

	
	
	 检验批划分和容量、样本选取方法和容量
按本标准6.1.9、6.1.10评价
	5
	
	
	

	
	
	 结果推定与确定
按本标准6.1.11评价
	5
	
	
	

	
	
	 必要的变形检测成果
按本标准6.1.7、6.1.8评价
	2
	
	
	

	8
	结构
分析
	 参数输入描述全面，与检测结果相符
按本标准3.0.21评价
	5
	20
	是
	

	
	
	 结构分析模型
按本标准6.1.14评价
	5
	
	
	

	
	
	 验算方法
安全性鉴定、抗震鉴定分别按本标准6.2.2、6.3.10评价，其他场景的验算可参照评价
	5
	
	
	

	
	
	 分析结果
应包含内容按本标准3.0.22评价，安全性鉴定、抗震鉴定尚应分别按本标准6.2.3、6.3.11-6.3.14评价，其他场景的验算可参照评价
	5
	
	
	

	9
	鉴定
过程
	 应根据调查查勘、检测监测、结构分析结果和相关鉴定标准要求开展鉴定
	5
	20
	是
	

	
	
	 鉴定过程应逐层、逐项进行表述
	5
	
	
	

	
	
	 鉴定过程的技术深度
安全性鉴定按本标准6.2.4-6.2.11评价，抗震鉴定按本标准6.3.2-6.3.8评价，危险性鉴定按本标准6.4.11-6.4.15评价
	10
	
	
	

	10
	鉴定
结论
	 表述应明确、清晰
	5
	10
	
	

	
	
	 经得起合理性检验

	5
	
	
	

	11
	建议
说明
	 符合鉴定标准和委托方的要求，对于影响鉴定结论有效性的因素应予以说明。
	3
	3
	
	

	12
	综合
评价
	 从逻辑是否清晰自洽、表述是否准确规范、排版是否简洁美观等方面综合考虑给分
	3
	3 
	
	

	共计
	
	100分
	
	

	否决项
	本标准第3.0.23条；
其他可直接判定的情形。
	不通过

	说明：
1) 不同时涉及“检测与监测”和“结构分析”时，分值合并到涉及项，未涉及项分值为0；2) 当约束指标项总得分低于该项总分的60%时，约束指标最高得分为10分；
3）评判准则：得分≥80分，评价为“通过”；60分≤得分＜80分，评价为“基本通过”；得分＜60分，评价为“不通过”。
3) 评价为“基本通过”的报告宜补充完善；评价为“不通过”的报告应重新编制。







[bookmark: _Toc163831629][bookmark: _Toc9564][bookmark: _Toc9906]附录C 结构设计质量鉴定
[bookmark: _Toc163831628]C.0.1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结构设计质量鉴定：
1 结构和构件存在明显变形和损伤时；
2 出现重大结构安全事故时；
3 对结构设计质量产生怀疑的其他场景。
C.0.2 鉴定对象宜为结构整体，仅对局部结构或个别构件进行鉴定时，应说明鉴定范围和鉴定方案的确认过程。
C.0.3 鉴定事由除应符合本标准第3.3.2条的要求外，尚宜包括下列信息：
1 设计文件的完整性评价；
2 委托单位的相关性评价；
3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能力评价；
4 原设计单位的能力评价；
5 原设计单位对鉴定的意见。
[bookmark: _Hlk185502795]C.0.4 鉴定依据应包括下列内容，应按照本标准第3.3.3条的要求进行表述：
1 原设计时有效的设计规范；
[bookmark: _Hlk189903932]2 原设计合同或设计任务书；
3 勘察资料；
4 经相关方确认的设计文件；
5 其他相关资料。
C.0.5 宜进行现场查勘，现场查勘应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区域和构件。当利用外部信息时，应对其完整性进行确认并摘录相关内容，可用附件给出详细内容。
C.0.6 资料审核结果应分类汇总，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设计依据与规定或约定依据的符合性；
2 设计成果与规定或约定依据的符合性；
3 必要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符合性。
C.0.7 应优先选用设计所用的分析软件，当无法确认或无法认可设计所用的分析软件时，应采用认可度高的分析软件并明确使用软件版本号。宜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分析软件进行结构设计复核，当不同分析软件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时，应分析原因并手算校核。
C.0.8 结构分析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层高、层数、结构平面布置、构件尺寸、材料强度应按设计文件取值； 
2 其他参数应根据设计时有效的规范取值；
3 当设计任务书中有更高要求时，应按设计任务书中的要求取值。
C.0.9 计算分析结果汇总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总体输入信息；
2 主要结构参数；
3 典型楼层结构平面布置示意图；
4 典型楼层荷载简图；
5 多、高层建筑整体计算的嵌固部位和底部加强区范围等；
6 主要控制性验算结果；
[bookmark: _Hlk211944502]7 典型构件和节点承载力验算结果；
8 验算不通过和验算值高于设计值的构件列表。
C.0.10 应提供下列项目的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
1 设计依据是否合理；
2 总体信息和结构参数取值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3 结构体系、结构布置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4 连接、构造措施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5 主要控制性验算结果是否满足相关标准中对应限值要求；
6 构件和节点承载力验算结果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7 必要时，设计文件交付深度是否满足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
C.0.11 鉴定结论为不符合时，尚应给出不符合项的事实描述和判定依据；必要时应给出不符合项的原因分析。
C.0.12 鉴定结论为不符合且用于事故调查时，宜给出开展失效原因鉴定的建议。
[bookmark: _Toc12617][bookmark: _Toc21522]附录D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鉴定
[bookmark: _Hlk185241433]D.0.1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鉴定：
1 不满足正常验收条件时；
[bookmark: _Hlk211934646]2 出现重大结构安全事故时；
3 对施工质量存疑的其他场景。
[bookmark: _Hlk185242842]D.0.2施工质量鉴定范围可为整体结构或局部结构，宜划分为检验批分别进行鉴定；对检验批进行评价时，应说明检验批的划分依据；对单个构件或约定构件集进行评价时，应注明构件的选取依据，并应明示构件或构件集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
[bookmark: _Hlk211951919]D.0.3鉴定涉及的项目应有相应的质量指标，质量指标应依据设计文件和施工时有效的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确定，采用施工后更新的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应进行适用性评价。
[bookmark: _Hlk189927596]D.0.4对于具有时变特性的质量参数，应作出不考虑时变影响的说明并得到确认。
[bookmark: _Hlk211952008][bookmark: _Hlk211952120][bookmark: _Hlk205059204]D.0.5抽样检测宜采用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中规定的抽验方案，不满足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适用条件时，宜依据相关检测标准中规定的抽验方案；鉴定报告中应给出说明。
[bookmark: _Hlk185862232][bookmark: _Hlk185858263]D.0.6检测应采用施工时适用的标准检测方法，当同时存在多种标准检测方法，宜优先采用标准规定的直接检测方法或采用直接法修正的间接检测方法；当没有适用的直接法或无法开展直接法检测，采用的间接检测方法应提供确认的依据。当相关检测标准已更新时，可采用现行检测标准，但应对现行标准的适用性进行评价；鉴定报告中应给出说明。
D.0.7在检验批层次上进行施工质量鉴定时，应针对不同项目分别表述鉴定过程并给出鉴定结论。
[bookmark: _Hlk171496930]D.0.8单个构件或约定构件集的评价结果应注明适用范围。
[bookmark: _Hlk185858932]D.0.9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进行施工质量鉴定时，应结合既有资料和检验批鉴定结果进行综合判定。
[bookmark: _Hlk185859242]D.0.10当施工质量鉴定结果为不符合时，可建议由原设计单位复核或开展结构性能鉴定；当鉴定结论为不符合且用于事故调查时，宜建议进行失效原因鉴定。






[bookmark: _Toc3131][bookmark: _Toc163831632][bookmark: _Toc15097][bookmark: _Toc32426707]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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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3831633][bookmark: _Toc24802][bookmark: _Toc21735]引用标准名录
本标准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55021-2021
《建筑与市政工程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55032-2022
《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63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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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593][bookmark: _Toc186461676][bookmark: _Toc163831634][bookmark: _Toc10301]条文说明



[bookmark: _Toc4127][bookmark: _Toc18532][bookmark: _Toc186461677][bookmark: _Toc163831635][bookmark: _Toc3093]制定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回弹法检测岩石抗压强度技术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等。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回弹法检测岩石抗压强度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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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3069][bookmark: _Toc186461678][bookmark: _Toc19635][bookmark: _Toc17219]总  则
1.0.1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在役结构体量庞大。随着时间延展，大量在役结构逐渐进入老年期，呈现出功能退化和性能衰减的特征。近些年来，由于先天不足或后天不利导致的房屋安全失效频繁出现，为此，国家和各地相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法规和管理条例，对房屋的安全使用加强管理。鉴定行业应运而生，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与巨大的鉴定需求相比，鉴定能力的准备明显不足。在资本的加持下，近些年鉴定机构数量得到了快速扩张，但考虑到鉴定需要专业判断和综合分析，需要知识储备和经验累积，具备相应能力的鉴定人员明显不足。为应对市场需求，一些尚不能胜任的人员匆忙转行，投身建筑结构鉴定工作，得到的鉴定结论往往不能反映实际状况。过高评价结构性能，会导致触目惊心的安全失效，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过低评价结构性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加固、处置，干扰正常生活和经营活动，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鉴定工作的质量目标是结论准确，由于鉴定结论是思维活动的成果，不是实物产品而是知识产品，其准确性不是通过检验确认的，而是通过证据和逻辑证成的。证据的完备性、判据的合理性和逻辑的严谨性，是保证鉴定结论准确的必要条件。鉴定成果是以鉴定报告呈现的，对鉴定报告质量的评价是鉴定工作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
鉴定成果的价值在于实际应用，常以证明文件的形式作为结构处理和责任认定的依据。鉴定报告中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和预设前提，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预设前提的认识，是正确应用鉴定成果的前提，反之，就会存在过度或错误解读鉴定成果的风险。
1.0.2 既有结构的设计质量鉴定、施工质量鉴定、结构性能鉴定及失效原因鉴定，通常由专业机构完成。日常检查、定期体检和遭遇重大灾害后的应急排查，并不总是由专业鉴定机构完成，检查和排查的结果为是否开展后续鉴定提供依据。实践中由法院委托第三方进行建筑结构鉴定的案例很多，涉诉鉴定有专门的程序要求，但鉴定的技术本质是相同的。本标准可以为法官、律师、利益相关方提供相对一致的判断依据。
1.0.4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相关鉴定标准、评审准则及管理规定要求，但未能涵盖所有，且这些要求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很可能更新。
2 [bookmark: _Toc1101][bookmark: _Toc16725]术  语
2.0.1~ 2.0.11 本标准采⽤的术语及其涵义，是根据下列原则确定的：
1 现⾏⼯程建设国家标准已作规定且在本标准中适用的，不再另⾏给出定义；
2 现⾏⼯程建设国家标准尚未规定的，由本标准中给出其定义；
3 现⾏⼯程建设国家标准已作规定但定义不明确时，由本标准完善其定义。







3 [bookmark: _Toc22174][bookmark: _Toc8544][bookmark: _Toc9735][bookmark: _Toc186461679]回弹仪
[bookmark: _Toc24905][bookmark: _Toc186461680][bookmark: _Toc11711][bookmark: _Toc11025]3.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177633748]3.1.1 按照本分类方法，类别边界更加清晰、特点更加鲜明。当同时开展多个类别鉴定时，可以提交综合鉴定报告。
3.1.2 本条是对鉴定报告的总体要求。涵盖已完成的所有工作，指不能选择性地提供有利或不利的工作成果，不能杜撰尚未开展的工作成果，是客观性的基本要求。鉴定有一套完整的工作程，通过连续的证据链和逻辑链推出鉴定结论。用词应符合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专业术语规范要求，不得使用文言、方言和土语；计量单位应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鉴定结论是后续处理的技术依据，有时会面向非专业人员，因此，结论应明确。本条可以为宏观评价中的主观项，5分。
[bookmark: _Hlk171604985][bookmark: _Hlk171608698]3.1.3 鉴定报告常作为证明文件使用，首先应满足一定的形式要求，本条对鉴定报告的形式完整性作出规定。封面、结论页、正文为必选要素，附件为可选要素。页码可采用“第X页共X页”的形式，封面不参与编码。完整签名包括鉴定、审核和批准人的签名，有些管理规定还要求包括鉴定负责人、报告编制人、注册人员、机构法人代表签名。本条可以为宏观评价中的否决项。
3.0.4 鉴定报告不同于咨询报告，常作为证明文件使用，不仅需要得到委托方的接受，还需要通过相关方的审查，必然会面临更多的质疑和挑战。认证、认可和备案是信任传递的有效手段，可以增加鉴定报告的可信度。本条为最低要求，尚应满足工程属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bookmark: _Hlk171610374][bookmark: _Hlk171610532][bookmark: _Hlk184806006]3.1.5 封二指封面的背面。此部分一般为格式化内容，每个鉴定机构应有统一的表述。
[bookmark: _Hlk171610603]3.1.6 应以清晰、简洁的语言，提炼关键内容，以便鉴定报告使用者快速了解鉴定事项。当结论有效性存在严格适用条件时或结论形成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时，应进行必要的说明。例如，采信无法验证的外部资料、偏离规定的抽样程序、无法进入的区域、结论有效性适用条件等。附录A涵盖了鉴定对象和鉴定工作的主要信息，也是评价鉴定工作质量的关键信息，可增补，不可删减。
[bookmark: _Toc4431][bookmark: _Toc15363][bookmark: _Hlk205825362]3.2 结构层次
3.2.2 报告正文是报告结论页的支持性文件，便于鉴定报告使用者和相关方进一步了解鉴定事项，从而更准确的判断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内容及编排顺序适用于绝大多数鉴定场景。当专向鉴定不涉及相关内容时，宜保留相应节并说明“不涉及”的理由，以便于鉴定成果的数据化处理。便于快速定位相关内容，目录应包含主要节名称及其所在页码。
[bookmark: _Hlk189818675][bookmark: _Hlk203992320]3.2.3 报告正文是报告结论页的支持性文件，便于鉴定报告使用者和相关方进一步了解鉴定事项，从而更准确的判断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内容及编排顺序适用于绝大多数鉴定场景。当项向鉴定不涉及相关内容时，宜保留相应节并说明“不涉及”的理由，以便于鉴定成果的数据化处理。编号的目的是保证内容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例如，图4-2表示第4节第2张图；表4.2-2表示第4节第2子节的第2个表。
3.2.4 统一编号规则便于检索。
[bookmark: _Hlk205825171]3.2.5 表格是高效的信息表达方式，在鉴定报告中有大量的运用。
3.2.6 图（包括照片）是高效的信息表达方式，在鉴定报告中有大量的运用。
[bookmark: _Toc15531][bookmark: _Toc29253][bookmark: _Hlk205890118]3.3 内容要素
3.3.1 这些基本信息是后续工作的基础，也是判断后续工作合理性的依据。相关内容未知时，应标注“不详”。鉴定报告的必备内容，在此统一规定。
[bookmark: _Hlk204000972]3.3.2 鉴定报告的必备内容，在此统一规定。
[bookmark: _Hlk204003259]3.3.3 由于标准之间存在不完全协调的情况，不应列出与当下鉴定无关或并未实际采用的标准，以免引起逻辑混乱。既有结构鉴定时有可能用到失效版本的标准规范，例如，施工质量鉴定会用到施工时有效但鉴定时已失效的验收规范；设计质量鉴定会用到设计时有效但鉴定时已失效的设计规范规范。鉴定报告的必备内容，在此统一规定。
3.3.4 只要求列出有校准要求的主要设备，非自有的外部设备尚应列出相关信息。
3.3.5 资料清单宜包括资料名称、提供者、发布人、唯一性标识等。应根据资料的丰富程度分别给出基本齐全、部分缺失和完全缺失的评价结论。鉴定报告中采信的资料应注明其来源、出处和识别号，并应摘录与鉴定事项相关的内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部分缺失，后续应有针对性的调查和检测。
[bookmark: _Hlk184893624][bookmark: _Hlk204066172][bookmark: _Hlk204178731]3.3.6 现状调查以目视或使用简单工具来识别结构体系、构件布置和可能存在的缺陷、损伤和变形。现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识别与结构未来性能相关的关键缺陷，以便将后续工作重点集中于这些方面。由于这部分内容较多，本条只给出概括性的规定，第4章给出详细规定。
[bookmark: _Hlk184913164]3.3.7 应根据资料核查和现场调查结果及鉴定需要确定实体检测的范围、参数、技术要求。同一结构参数会有不同的标准检测方法，不同的检测方法会存在不同的适用性。鉴于每个鉴定项目都具有特殊性，正确选择检测方法至关重要。为此，通规规定：应采用适合结构现状和现场作业的检测和监测方法。抽样检测的目的时为了批评价，批评价结果可以直接在后续的结构分析中得到应用，未进行批推定的样本检测结果需要结合其他资料综合分析后，才能在后续的结构分析中得到应用。由于这部分内容较多，本条只给出概括性的规定，第4章给出详细规定。
[bookmark: _Hlk204179523][bookmark: _Hlk204179833]3.3.8 相关鉴定标准均对结构分析提出了原则要求，不同的鉴定类别有不同的要求，本条只给出概括性的规定，第5章及后续相关章节给出详细规定。
[bookmark: _Hlk184974600]3.3.9 不同的鉴定类别有不同的要求，本条只给出概括性的规定，后续相关章节给出详细规定。
3.3.10 规范表述是按鉴定标准的用词和术语进行表述。合理性检验指排除合理性怀疑，即不能违背基本常识、不能与客观现象对抗、经得起反事实条件的质疑。鉴定结论应经得起合理性检验。特别是，鉴定结论与实际结构状况之间的差异应予以解释。
3.3.11 鉴定机构的处理建议仅是一种可选方案，具体处理方法应由委托方确定。鉴定结论有效性是针对鉴定依据而言的，当鉴定依据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不利证据时，鉴定结论可能失效。另外鉴定结论有效性还依赖于后期的正常使用和正常维护。对于影响鉴定结论有效性的因素应予以说明。百密一疏，鉴定结论不可能总是正确，鉴定结论被证明有误但尚未出现严重后果时，应及时纠正。
[bookmark: _Toc31583][bookmark: _Toc9516]3.4 评价规则
3.4.1 满意性评价主要从形式、内容一致性和逻辑合理性等方面考察，便于相关方对鉴定报告的质量进行快速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决定是否采信或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核查措施。
3.4.2 第1款是显而易见的。第2款主要针对专业判断，专业判断是鉴定人依据其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对已有信息和规范条文的主观解读，综合分析、专门论证本质上也可以归为专业判断，在鉴定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虽然鉴定离不开专业判断，但专业判断绝不是胡乱判断，也必须符合逻辑，报告中应说明专业判断的逻辑，以证明结论导出的合理性。第3款主要针对逻辑一致性，前节宜对后节提出建议，后节宜对前节建议作出响应，从逻辑链上看。前节是后节的前提。仅凭简单判断就能断定为笔误且不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信息，波构成不可调和的冲突信息。第4款主要针对利用报告外信息进行排除的情况。
3.4.3 应用最广泛的是结构性能鉴定报告，且该类报告的使用方往往不具备评价鉴定报告质量的动机和能力，因此，需要有一个评分标准。设计质量鉴定、施工质量鉴定以及结构失效原因鉴定，一般都与定责关联，这类鉴定报告会受到高水平的质证和质疑，对评分标准的需要并不迫切。附录B需根据本章修改后的内容以及后续各章的规定进一步调整完善。





4 [bookmark: _Toc23913][bookmark: _Toc12113][bookmark: _Toc16691][bookmark: _Toc186461681]现状调查与实体检测
[bookmark: _Toc3043][bookmark: _Toc27694][bookmark: _Hlk185844947][bookmark: _Hlk171433749]4.1现状调查
[bookmark: _Hlk204245846][bookmark: _Hlk177728690]4.1.1 现状调查一般采用目视检查或借助简单的工具测量来识别结构性状。进入结构实体前应进行风险识别，识别出的严重风险未被解除时不应开展后续工作；识别出的损伤程度足以支持鉴定结论时可直接给出鉴定结论，可不再开展后续工作。当下的结构工作状态包括使用用途、正常使用、限制使用和暂停使用等。
[bookmark: _Hlk204243367][bookmark: _Hlk204243318][bookmark: _Hlk204243467][bookmark: _Hlk204251753]4.1.2 建筑场地通常指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配套设施所占用的土地范围，以及与之相邻的、可能影响其建设或使用功能的周边区域。稳定性类别可区分为：稳定场地、基本稳定场地、不稳定场地、极不稳定场地；地段类别可区分为：有利地段、一般地段、不利地段、危险地段；场地类别可区分为Ⅰ、Ⅱ、Ⅲ、Ⅳ场地。结构工作环境可以区分为Ⅰ、Ⅱ、Ⅲ、Ⅳ、Ⅴ类。由于自然作用和人为作用，可能存在现状与设计预期不符的情况，现状与设计预期不符也可能预示着设计错误。
4.1.3 应结合资料核查结果和鉴定的实际需要，对后续工作提出建议。例如，资料不完备时适量的开挖检测；需要确定岩土性能标准值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时的近位勘察等。
4.1.4 根据鉴定的需要，主体结构可细分出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
[bookmark: _Hlk204068992]4.1.5 图纸是后续工作及工作成果表达的基础，例如，构件的划分与标识必须以图纸为依据。图纸与实际不符源于以下几种原因：1)不是竣工图纸，未纳入设计变更；2)未按图纸施工；3)服役期间存在改、扩建；4)后期为了应付管理仓促补图。需进行原因分析，以便采取应对措施。
4.1.6 本条的测绘不等同于图纸恢复，恢复到施工图的深度是不可能实现的。
[bookmark: _Hlk204265697]4.1.8 材料强度、钢筋配置情况等信息需将根据后续检测结果进一步完善。
4.1.9 鉴定涉及到鉴定范围内的所用构件，而实际工作中无法做到对鉴定范围的全数检查，未检查到的区域需要借助鉴定人的专业判断，明确标出未检查到的区域可以评价判断的合理性。实体检测宜采用随机抽样和重点抽样结合的方式，后续检测应包含评级为严重的构件。
4.1.10 结构性状进行评价可参照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平面与竖向布置的规则性、损伤与变形的程度以及评级为严重的构件数量及分布综合评价。宜根据现状调查结果对结构性状进行分级，可根据损伤程度和范围区分为状态良好、轻微损伤、中度损伤、严重损伤、失效等五个等级。北京市地标《房屋结构综合安全性鉴定标准》DB11T637-2024根据资料完整性和结构性状，将建筑状况区分为Ⅰ、Ⅱ和Ⅲ类，针对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检测要求，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值得推广。由于每个鉴定对象都具有其特殊性，鉴定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评价标准，针对不同的评价结果采取不同的对策。
4.1.11 对周边建筑的调查是综合分析的一部分，通过类比和类推的方式，检验鉴定结论的合理性。一般而言，影响源的效应总是随距离的增加而递减，而结构的反应还与结构自身的特点有关。

[bookmark: _Toc6187][bookmark: _Toc13720][bookmark: _Hlk171783825][bookmark: _Hlk185863208]4.2实体检测
4.2.1 鉴定涉及的其他项目包括钢筋保护层厚度、碳化深度、混凝土弹性模量等。特定使用荷载主要指设备。
4.2.2 结构分析、鉴定评级都是在批的基础上进行的，检测项目必须进行批评价，即对样本之外的构件也应负责。计数抽验方案和批推定方案是有概率意义的，应优先采用。当资料齐全且结构性状良好时，《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等鉴定标准允许可仅开展校核性检测，根据校核性检测进行批评价时，导出路径并不严密，当校核性检测的数量较少时，批评价的可靠性不高，存在较大的偶然性。必须结合既有信息、专业判断进行综合分析。由于鉴定标准未规定判定规则，常被滥用。鉴定机构常以此条为依据，尽可能减少检测量。
4.2.4 批量检测时，应根据既有资料丰富程度、查勘结果、受检参数的时变特性等划分检验批。样本宜随机选取且应包括重要构件、存在明显表观缺陷、变形损伤和使用功能失效及荷载异常分布区域中的构件，样本检测结果可不包括过程值。
[bookmark: _Hlk204261436]4.2.6 宜选取外墙四角棱线或外墙阳角棱线进行检测，具有可靠原始水平基准面且结构具有足够刚度时，可通过测量原始水平基准面的高差，对倾斜检测结果进行校核。预期偏移指原设计具有的偏移值。
4.2.8 照片是方便、快捷的表达方式，但受现场光照及背景的影响，照片可能不能清晰显式关键特征，应采取增强措施或绘图表示，应用不同的比例呈现所在构件全貌和缺陷、损伤特征。
4.2.10 恒载包括装修荷载、堆土重量及土压力等，当《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尚无规定、自重变异较大或规定值范围较大、有理由怀疑规定值与实际情况有显著差异时，材料和构件的自重标准值应通过检测确定。自重标准值是指0.5分位数，对结构不利时，取推定上限值，对结构有利时，取推定下限值。
4.2.11 当资料不足时，浅基础可通过开挖进行检测，深基础则宜通过小范围局部开挖进行检测并结合专业判断进行评价。


5 [bookmark: _Toc10495][bookmark: _Toc26213]结构分析
5.0.2 整体分析、局部分析和构件验算可采用不同的软件，均应进行说明。行业公认的正版商业软件一般不需要确认，但其适用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仍需使用者核查。
5.0.5 必要时，应补充地质条件、气候条件、环境类别、水文条件等。
[bookmark: _Hlk204592755]5.0.6 对于既有结构而言，现场检测的样本代表性和充分性难以得到保证，例如，用重点抽样代替随机抽样、用抽样验证代替批量推定。同时，尚应考虑结构的实际工作情况，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综合分析。批推定结果一般偏保守，按批推定值验算时会出现验算结果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构件，对这些构件进行针对性检测和验算，可以保证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另外，在失效原因鉴定中，会涉及到失效构件的材料强度均值。
5.0.7 活荷载一般由规范给出，荷载应经现场调查或检测核算。风荷载、雪荷载和地震作用已在第5.0.5条体现。
5.0.8 既有结构中总存在一些特殊构件，例如，性状表现异常、材料强度异常的构件。
[bookmark: _Hlk204953646]5.0.9 当分析软件给出的计算结果不含轴线时，增加轴线。相关楼层包括底层、顶层、转换层、各标准层，应包括鉴定范围内的楼层。砌体结构房屋应列出墙体受压验算、局部受压、墙体高厚比、构件承载力与荷载效应之比等计算结果。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应列出包括构件配筋、抗力与荷载效应之比等计算结果。钢结构房屋应列出构件抗力与荷载效应之比、整体稳定、容许长细比、构件截面局部稳定等计算结果。对屋架、搁栅等其他结构构件宜列出承载力计算等结果。
5.0.10 设计值不必然等同于实际值，例如，混凝土构件的设计配筋量、实际配筋量和验算配筋量不一定相同。
5.0.11 计算过程可列入附件。
6 [bookmark: _Toc3430][bookmark: _Toc22362]结构性能鉴定
[bookmark: _Toc13258][bookmark: _Toc212017909][bookmark: _Toc15103]6.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204062954]6.1.1 可靠性是指结构满足预期功能的能力，因此，可靠性鉴定是一个大的概念，几乎无所不包。通用规范要求进行安全性鉴定和抗震性能鉴定，行政法规规定了危险房屋鉴定。专项鉴定和综合鉴定涉及面广，不能逐一规定，考虑到技术路径和技术要求基本相同，可参照执行。
6.1.2 通规有要求，行政有处罚案例，现实中存在仅能或仅需开展安全性鉴定的场景。例如，对水平构件的局部鉴定时可不进行抗震鉴定。
[bookmark: _Toc22404][bookmark: _Toc20530][bookmark: _Toc212017910]6.2  安全性鉴定
6.2.1 通规GB55021-2021规定了需要鉴定的7种场景，每种场景应有不同的对策。后续工作年限会影响到活荷载和作用分项系数的取值。
[bookmark: _Hlk190678642]6.2.2 通规GB55021-2021分为两个子系统，可标GB 50292-2015将主体结构细分为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系统的承重部分两个子单元，但允许将围护系统的承重部分并入上部承重结构。本标准中系统和单元两个概念可以互换。
6.2.3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地基变形观测结果和建筑物现状的检测结果鉴定时，应结合沉降量、沉降差、沉降速率、沉降裂缝 （变形或位移）、使用状况、发展趋势等进行综合分析并评定等级。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需要按承载力项目鉴定时，应根据地基和基础的检测、验算及近位勘察结果，结合现行规范规定的地基基础承载力要求和建筑物损伤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评定等级。鉴定时应考虑既有和预期的自然生态及地质环境改变产生的不利影响，例如，地下水位的上升、有害物质的下渗等。场地与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应依据不同项目的鉴定结果并按其中最低等级确定。
6.2.4 通规GB55021-2021中的构件、子系统和鉴定系统对应于可标中的构件、子单元和鉴定单元。按层次逐一给出评级结果是防止漏项。
[bookmark: _Hlk187157868]6.2.6 选取代表层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鉴定工作量，其前置条件是“当上部承重结构可视为由平面结构组成的体系，且其构件工作不存在系统性因素的影响时”。考虑到结构分析是整体建模，且“其构件工作不存在系统性因素的影响”难以判别，宜逐层进行评级。
6.2.10 鉴定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评定结果按其中较低等级确定。对下列任一情况，应直接评为级: 1 建筑物处于有危房的建筑群中，且直接受其威胁; 2 建筑物朝一方向倾斜，且速度开始变快。
[bookmark: _Toc12949][bookmark: _Toc25893][bookmark: _Toc212017911]6.3  抗震性能鉴定
6.3.1 抗震鉴定类别分为A、B、C三类，GB55021-2021与GB50023-2009存在一些差别。
6.3.2 抗震措施是指除地震作用计算和抗力计算以外的抗震设计内容，包括抗震构造措施。抗震构造措施是指根据抗震概念设计原则，一般不需计算而对结构和非结构各部分必须采取的各种细部要求。
6.3.3 抗震设计标准和抗震鉴定标准都有要求。
6.3.4 地基基础现状的鉴定结论为有或无严重静载缺陷，在安全性鉴定中体现。
6.3.5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给出了7个结构类别，其中多层砌体房屋和多层及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是主要的类别。
6.3.8 其他结构类别房屋包括内框架和底部框架房屋等。
6.3.9 具体要求可参照本标准基本规定和本章一般规定。
6.3.11 定值过程涉及很多调整。
6.3.14 结构有关参数应取实际值。
[bookmark: _Hlk190786249]6.3.15 可能仅存在极少数抗震承载力不满足要求的构件。
[bookmark: _Toc28118][bookmark: _Toc10705][bookmark: _Toc212017912]6.4  危险性鉴定
[bookmark: _Hlk187824783]6.4.1 危险性鉴定是《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29号）规定的鉴定类别，不仅受技术法规的约束，而且受行政法规的约束。危险性鉴定等级为或级时，系指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有进行处理的法定要求。当安全性鉴定等级为或级时，是指结构可靠性已降低到规定的限值，但不一定有随时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的风险，有进行处理的技术要求。
6.4.2 建设部令第129号由相关规定。
6.4.3 需要进行危险性鉴定的房屋大多状况不佳，详勘和检测的扰动会触发风险。为保证鉴定人员和受鉴房屋的安全，对风险进行预判并采取有效措施至关重要。另外，风险可能还包括非技术风险，例如，相关方对鉴定必要性存在意见对立。
6.4.5 评级说明应与资料审核、现场调查、可能的检测和验算结果呼应。
6.4.7 构件材料类别包括砌体结构构件、混凝土结构构件、钢结构构件等基础视为一个“楼层”进行危险性鉴定，通过基础部分所含危险构件比例来确定基础层的危险性等级,每幢房屋均只含一层基础层。上部结构含地下室，地下室按结构层计入。不同构件类数量及危险构件数量计算楼层危险构件综合比例。当本层竖向构件评定为危险构件时，其上各楼层该轴线位置的竖向构件均计入危险构件数量。在分层计算时，对于局部地下室或局部出屋面楼层，可合并归入相邻楼层计算危险构件综合比例，不单独作为一层计算。
6.4.9 鉴定标准6.1.4条。
7 [bookmark: _Toc14625][bookmark: _Toc3506]结构失效原因鉴定
7.0.1 结构出现整体失效或局部失效时，作用效应大于抗力不再是一个概率问题，而是一个既有事实。从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上，结构失效原因鉴定与结构性能鉴定存在较大的差别，无视这种差别得到的鉴定结论可能无法解释现象，甚至可能隐藏真正的原因，导致类似的失效重复发生。
正常设计、正常施工、正常使用、正常维护是防止结构失效的必要手段，结构可靠性管理也是从这四个环节着手，每个环节都有系列的技术规范和管理规定。当需要追责时，这些规范和规定便是主要的定责依据。然而，对这些规范和规定的偏离并不必然导致结构失效，未按基本建设程序建造但服役表现良好的房屋大量存在便是例证。失效调查发现，作用效应大于抗力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因素与失效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些因素与失效具有潜在的因果关系，有些因素与失效仅具有相关关系。失效原因鉴定仅涉及直接因果关系，不能涵盖所有。有必要时可开展设计质量鉴定和施工质量鉴定，鉴定结论也不足以直接进行用于责任认定。
7.0.3 权威部门是指法院、行政主管部门或专门成立的事故调查组。
7.0.4 对于鉴定人员而言，失效发生在过去，不是亲历事件，需要借助外部资料或他人证言。极端天气、外部扰动、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变化常常是诱发或导致失效的原因，由于失效往往是累积效应的体现，因此，有必要了解失效发生前一段时间的状况。
7.0.5 区分影响区域和非影响区域，便于开展针对性的详勘和检测。
7.0.6 很多失效都是发端于个别极端异常的构件，找寻初始破坏点对还原失效过程、推断失效原因至关重要。
[bookmark: _Hlk187844412]7.0.7 为结构分析提供可靠依据等。
7.0.8 结构设计软件都有一些预设条件，这些预设条件在失效鉴定时并不适用。
7.0.9 标准组合不考虑分项系数，基本组合考虑分项系数。失效是一个已经发生的确定性事件，标准组合的分析结果更贴近实际。分项系数是可靠度设计的需要，基本组合的分析结果可以作为佐证材料，便于判断模型的合理性和提示潜在的风险。
[bookmark: _Hlk211953296]7.0.10 应区分既有损伤和失效造成的损伤。
7.0.11 可不考虑未出现的偶然作用。
7.0.12 结构分析结果与查勘结果不符，更多是由于模型不可靠引起的，也存在查勘结果不可靠的情况。
7.0.14 关键失效构件指已坍塌或破坏的构件，倒塌过程推演结论应能解释现象。
7.0.15 预期一般源于设计要求，当设计图纸缺失时，可参照设计标准或相似工程取值。
[bookmark: _Hlk187939169]7.0.16 尽管对“依据鉴定结论直接进行责任划分”有高度的期待，但考虑到作用效应大于抗力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定结论或许能定性划分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但无法进行准确的定量划分。同时，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与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并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直接依据鉴定结论进行责任划分，可能会造成越权越位的问题。鉴定结论是基于现有证据得出的，其中很多证据是外部提供的，新的证据出现会影响结论的有效性。
[bookmark: _Toc30918][bookmark: _Toc22295]附录C  结构设计质量鉴定
C.0.1 不同于设计阶段的施工图审查，本标准中的结构设计质量鉴定对象是已存在的结构实体，主要是已出现失效的结构实体，应简述失效的类型、范围、严重程度及处理过程。
C.0.2 局部结构或构件承受的作用效应需经整体结构分析才能确定，可以采用一些简化方法，从整体中隔离出部分进行局部分析。局部分析时的简化模型、边界条件和参数取值应进行确认。
C.0.3 本条是开展结构设计复核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结构设计复核是对设计质量进行评价，没有设计文件就是无的放矢。委托单位应是有义务保证结构安全使用的单位，一般指业主或业主授权的管理单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时会由权威部门委托。设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更为扎实，鉴定单位应进行能力的自评估。结构设计的合理性需要专业判断，为保证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和可采性，与设计单位的充分沟通十分必要。
[bookmark: _Hlk185859779]C.0.4 原设计合同或设计任务书包含建设单位对结构设计质量的书面要求。设计文件包括建筑和结构设计图纸、图纸引用的图集、设计修改(变更)通知单等。其他相关资料包括原设计计算书、特种设备和特种使用荷载要求等.
C.0.5 现场查勘有利于提高鉴定的针对性，并可对鉴定结论的合理性进行验证。
C.0.6 规定或约定依据包括设计时适用的标准、规范、勘察资料和设计合同或设计任务书中的特殊要求；由于设计文件编制深度不足导致施工错误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C.0.7 不同的分析软件甚至同一软件的不同版本得出的结果会存在差异。
C.0.8 当存在与原设计不一致的情况时，应进行说明。
C.0.9 典型构件和节点应包括已失效的构件和节点。验算不通过指应力比小于1或其他超限情况，验算值高于设计值指验算配筋量（率）大于设计配筋量（率）等。
C.0.11 判定依据应指向具体的标准条款。出现不符合项主要源于结构计算基本条件的差异，原设计单位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C.0.12 事故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根据结构设计质量鉴定结论进行判定，可能会造成溯因错误。


[bookmark: _Toc15298][bookmark: _Toc19258][bookmark: _Toc212017917]附录D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鉴定
[bookmark: _Hlk185848914]D.0.1 质量控制包括过程控制和合格控制，正常验收的条件指资料齐全、自检合格、抽检通过。偏离正常验收条件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规定，1经返工或返修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2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3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4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满足安全及使用功能要求时，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的要求予以验收。《建筑与市政工程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55032-2022保留了前3款。本标准中的施工质量鉴定，包括但不限于第2种场景。正常验收基于抽样，抽样存在风险，通过验收的结构中也可能存在不符合的构件。在鉴定事由中应对鉴定背景进行描述。
D.0.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验收由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到单位工程层层递进，其中检验批是基本单元，有抽样规则、检测方法、验收表达式等具体规定，有错判和漏判概率的问题。本标准中的施工质量鉴定是问题导向的，不宜直接引用验收规范中的检验批划分规则和检验方案，检验批划分规则和抽样方案应进行说明。
[bookmark: _Hlk185254916][bookmark: _Hlk171780740]D.0.3 施工质量鉴定是分项目进行的，需逐项给出符合性判定结果，每个项目应有明确的质量指标和合格判定规则。设计文件给出标准值要求，验收规范给出允许偏差要求，一般而言，新版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会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因此，需要对其适用性进行评价。
D.0.4 混凝土强度有因时增长的趋势、砂浆强度有因时衰减的趋势，但这种时变特征没有可靠的公式进行预测或反推。
D.0.5 抽验方案包括检验批划分、样本选取、样本数量、推定和判别规则。正常情况下的施工质量验收是以资料齐全、自检合格、过程控制有效为前提，检测标准的抽验方案要严于验收标准。
D.0.6 无损检测方法大多依据回归曲线，新旧检测标准采用不同的回归曲线，采用现行检测标准对既有结构进行检测存在适用性的问题。
D.0.7 批量检测的真正意义是对受检构件所代表的检验批进行评价，批层次有多个项目，应分别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是针对检验批的某个项目进行评价。
D.0.8 对单个构件或约定构件集进行评价，只能针对受检构件，不应外推，避免以偏概全。通过合格验收并交付使用的工程中，存在不符合的构件是很正常的，不宜以约定抽取的构件鉴定结论直接推翻原有的验收意见。
D.0.9 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需要依赖过程控制资料，而过程控制资料缺失或失真正是开展施工质量鉴定的原因。
[bookmark: _GoBack]D.0.10 施工质量鉴定结果为不符合，不必然导致结构性能不满足要求。事故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根据施工质量鉴定进行判定，可能会造成定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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